关于做好网络创业、灵活就业人员认定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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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社秘[2016]177号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贯彻执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落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皖人社秘〔2016〕79号）精神，现将网络创业、灵活就业人员认定标准和程序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网络创业认定标准和程序
（一）认定对象
在安庆市内注册经营（经营地在安庆辖区内）网店、申请认定时已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的城乡创业者。
已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兼职从事网络经营的人员，不列入认定对象范围。
（二）认定标准
申请网络创业认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网店在电子商务平台实名认证，申请认定时已连续从事网络经营6个月（含）以上。
2、诚信经营、信用良好，网络综合评价率（综合评分与总分的百分比）或好评率（好评数与交易数的百分比）在95%（含）以上。
3、申请认定时已连续6个月，平均月营业额在3000元（含）以上。同时经营2家（含）以上网店的，且都符合上述条件1、2，营业额可累加计算。
（三）认定程序
1、申请
网络创业者可持《安庆市网络创业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网店经营（网店实名认证信息、好评率、营业额）截图、近三个月交易清单、交易流水证明或其他能有效证明交易情况的材料，向经营地所在的县（市）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
县（市）区人社部门根据认定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对不符合网络创业认定条件的，应在一周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3、认定
县（市）区人社部门自申请人提交，在材料齐全情况下，7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在其所持有的《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上注明“网络创业认定”字样，并备注网店名称和认定时间。经认定为网络创业的，可持《安庆市网络创业认定申请表》等材料，申请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二、灵活就业人员认定标准和程序
（一）认定标准
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以灵活就业形式就业的人员。主要指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的自营就业、自主就业和临时就业等就业状态。不包括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主和与各类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就业人员。
1、自营劳动者：主要指个体经营、街头商贩、家庭就业人员等；
2、自主就业者：主要指以个人身份从事职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非签约歌手和模特等；
3、临时就业者：主要指非全时工、季节工、家庭小时工和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等。
（二）认定程序
1、本人申请。由本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申报并填写《灵活就业人员登记申报认定表》(见附件2)；
2、社区受理。社区(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受理，并进行初审确认；
3、街道(乡镇)复核。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所进行复核，对符合条件的，上报县（市）区人社部门。
4、县（市）区审核。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在其《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就业登记情况“就业单位名称或自主就业类型栏目”注明“灵活就业”，其中“就业困难人员”有效期1年。经认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2015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为灵活就业人员，且享受相关政策的，不再重新认定；2016年1月1日起灵活就业人员认定，按以上程序办理。
三、工作要求
（一）实施动态管理。网络创业认定、灵活就业人员（属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自认定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在有效期满1个月内申请（复核）延期，由人社部门对照认定标准进行复核，并在申请人所持有的《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上注明复核（延期）时间，未经复核（延期），视为自动放弃，不再享受相关政策。社区（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对灵活就业人员要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及时掌握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等变化情况，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实名制台账。
（二）建立退出机制。鼓励支持网络创业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对被用人单位招用、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稳定就业、中止就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因其他原因不再从事灵活就业的，视为自动退出灵活就业人员范围，并进行《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相关变更手续。
附：
1、安庆市网络创业认定申请表
2、安庆市灵活就业人员申报认定表
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庆市财政局
2016年5月26日
附件1
安庆市网络创业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网店名称
	
	网店网址
	 

	网店注册时间
	
	注册所在地
	 

	综合评价率
或好评率
（申请认定时）
	
	平均月营业额（申请前6个月）
	 

	以上内容查看申请人网店后台信息核实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员工总数
	 
	邮箱地址
	 

	招用人员类别
	高校毕业生        人（其中：失业登记       人）；
农村转移劳动力       人；登记失业人员       人；
其他        人。

	经营内容
	

	社保参保情况
	□已参保及参保地                                  
□未参保

	拟申请政策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有效，若有不实所有责任由个人承担。
承诺人：               
年      月     日

	县（市）区
人社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网店综合评价率指综合评分与总分的百分比；好评率指好评数与交易数的百分比；
2、此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县（市）区各一份。
附件2：
安庆市灵活就业人员认定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业创业证编号
	
	家庭住址
及联系电话
	

	主要就业经历
	

	类别
	登记失业□     就业困难人员□    离校1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从事灵活就业类型及行业
	1．自营劳动者（  ）
	行业：
	就业地点：

	
	2．自主就业者（  ）
	行业：
	就业地点：

	
	3．临时就业者（  ）
	行业：
	就业地点：

	每周工作时间
	
	个人
月收入
	
	家庭人均
月收入
	
	技术
专长
	

	拟申请享受
扶持政策
	1．免费公共就业服务（  ）    2．就业培训或创业培训（  ）
3．社会保险补贴(  )          4．创业担保贷款(   )
5．其他（   ）

	灵活就业人员
本人签字确认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有效，若有不实所有责任由个人承担。
               年   月  日

	社区(村)就业和
社会保障工作站
初审意见
	经实地核查，          从事灵活就业，经营类型是                 ，
就业岗位是              ，就业地点在                ，上述情况真实、准确。
核查人：                       年  月  日（签章）

	街道（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复核意见
	复核人 ：                        年  月  日（签章）

	县（市）区人社
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备  注
	需将本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附在本表右上角。


此表一式四份，申请人、社区、街道（乡镇）、县（市）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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